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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负责任行为准则、规则和原则  

减少空间威胁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日内瓦, 2023 年 1 月 30 日 – 2023 年 2 月 3 日 

议程项目 6(c) 

审议大会第 A/RES/76/231 号决议第 5 段所载的问题 

就与国家对空间系统的威胁有关的负责任行为的可能规范、规则和 

原则提出建议，包括酌情说明它们如何有助于谈判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文书，包括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文书 

 

中国向联合国“负责任行为准则”开放式工作组三期会提交的工作

文件 

中国提交 

 

一、关于当前外空安全威胁 

1.  自人类进入“太空时代”以来，和平利用外空原则多次被联大决议所重申

和确认，已成为国际社会共识。随着科技进步和外空探索活动的深入，外空与各

国经济、社会生活联系愈发紧密。大多数国家期待参与外空事务，希望利用外空

技术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但遗憾的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成立外空军，

外空甚至被某些国家认定为“作战疆域”。中方认为，超级大国不负责任的政策、

理念和战略是当前最大的外空安全威胁，是导致外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风险不

断上升的根源。 

2.  从历史和现实看，外空军备竞赛的根本原因在于超级大国企图以牺牲别国

安全为代价谋求绝对安全。近年来，某一空间大国立足于“主导外空”目标，谋

求在外空建立持久战略优势，并进行一系列实战化为导向的外空军备发展规划、

军力建设和军事活动。这种行为不仅不负责任，而且还与和平利用外空的宗旨相

悖，不利于谈判达成外空军控法律文书。 

3.  中方认为，联大在一委议题下授权成立开放式工作组，核心目的是维护外

空和平与安宁，为未来谈判达成外空军控法律文书预做准备。因此，开放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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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应从当前外空安全挑战的根源入手，重点讨论超级大国外空政策导致的威胁。

如果抛开政策性威胁，仅仅聚焦具体场景威胁制定“负责任外空行为准则”，不

仅将导致片面且歧视性的结果，而且很可能会形成“超级大国主导外空、其他国

家遵守规矩”的局面，最终使所谓的“负责任外空行为准则”变成“外空交战规

则”。 

4.  中方支持就空间监视及态势感知开展交流合作。考虑到各国技术能力和资

源不同，有关合作应秉承公开、透明、平等、自愿原则，基于联合国等多边平台

进行数据分享与核查，防止相关数据被某一超级大国垄断、被用于军事和政治目

的。 

二、关于“负责任外空行为准则”与国际法的关系 

5.  关于国际法问题的讨论，是开放式工作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开放式工

作组讨论的准则不能挑战国际法的权威，不能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少数国家在工

作文件中称，合法的外空行为可被认定为不负责任的。这无异于用“软法”来评

判“硬法”，存在严重逻辑漏洞。 

6.  中方认为，一国的外空行为符合国际法，这是其负责任的最基本表现。工

作组应将是否致力于和平利用外空、是否遵守国际法作为衡量一国外空行为是

否负责任的唯一标尺，任何关于准则的讨论应建立在明确的法律概念与含义的

基础上。从前两期会看，开放式工作组对法律问题的重视程度仍远远不够，很多

最基础的法律解释和适用问题还没有解决。例如，如何理解《外空条约》中提到

的“适当顾及”义务？商业航天实体介入武装冲突的责任应如何界定，应适用何

种国际法？在此情况下，开放式工作组应仔细研究各国提交的“负责任外空行为

准则”的法律适用问题，确保不存在法律漏洞，确保不出现任意解读国际法的混

乱情况。 

三、关于“负责任外空行为准则”与谈判国际军控法律文书 

7.  中方不反对讨论外空透明与信任措施，对联大相关决议投了赞成票，也支

持裁审会审议相关议题。外空透明与信任措施等“软法”对于规范外空具体行为、

增进各国互信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无法从根本上防止外

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不能取代军控法律文书。超级大国很可能将“准则”作为

服务其利益的政治工具，使“准则”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选择性。事实上，“软

法”和“硬法”相互补充、并行不悖。中方反对的是少数国家为维护自身的外空

军事优势，只谈“软法”、拒绝谈判“硬法”的做法，反对的是用“软法”任意

解读甚至篡改“硬法”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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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应对外空安全威胁的唯一途径，是尽快谈判达成外空军控法律文书，完善

外空国际法律体系，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方式解决超级大国政策性威胁，捍卫和

平利用外空原则。开放式工作组主席应适时向联合国“防止外空军备竞赛”政府

专家组、裁谈会通报相关讨论情况，重点阐述工作组的讨论如何服务于推动谈判

达成外空法律文书。 

四、关于商业航天公司的外空活动 

9.  近年来，外空活动主体不断增加且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这其中包括不少商

业航天公司，它们在推动空间科技进步、完善公共设施及服务等方面发挥了一定

作用，但也带来新的挑战。巨型低轨卫星星座的无序扩张，大大挤压了各国航天

活动的发射窗口，挤占了宝贵的频轨资源，增加了航天器碰撞风险，甚至威胁空

间站和宇航员安全。此类卫星寿命有限，很多发射不久就成为太空垃圾，不利于

各国开展和平利用外空活动。 

10.  此外，部分商业航天公司还直接参与武装冲突，引发国际社会关注的同时

也引发法律争议。根据 1967年《外空条约》，各国应对其商业航天公司的外空

活动承担国际责任，并应负责保证这些商业航天公司的活动符合条约规定，对其

连续加以监督。开放式工作组应深入研究商业航天公司从事外空军事活动、参与

武装冲突的政治和法律后果，避免商业航天实体走上介入武装冲突的危险道路。 

五、各国外空行为应遵循的准则 

11.  中方认为，外空应成为国际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竞争对抗的新战场。国

际社会应抵制外空战场化行为，避免因军备竞赛或军事活动而制造紧张气氛、增

加国家间误判风险。本着上述目的，中方建议各国外空行为应遵守以下准则： 

（一）秉承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以对话协商方式和平

解决分歧争端，努力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在外空领域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及《外空条约》等国际法，承诺不在外空

放置武器、不对空间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支持裁谈会谈判达成外空军控法

律文书。 

（三）认同“外空战打不赢也打不得”，承诺不谋求称霸或主导外空，不采

取进攻性的外空政策和战略，不将外空视为“作战疆域”，确保外空行为仅用于

和平目的。 

（四）停止发展轨道战等反空间能力，不研发和部署可被用于反卫的导弹防

御系统，不向其他国家及非国家实体扩散反卫能力。 

（五）尊重各国平等、非歧视地参与外空安全治理的权利，本着公开、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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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自愿的原则开展信息交流及技术合作。不能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国家安全

利益，对别国发展空间技术、从事和平利用外空活动设置障碍，甚至动辄利用国

内法对别国进行违反国际法的单边制裁。 

（六）切实履行《外空条约》义务，对本国商业航天公司加强监管，防止商

业公司的活动对各国造成安全威胁、加剧外空武器化风险。 

    

 


